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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當局擬制訂廚餘源頭減量的政策包括立法時間表的回應  

 

 

 政府於 2014 年發表了《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 2014-2022》

(簡稱《廚餘計劃》)，為減少廚餘、提升回收及循環再造，訂下清晰

和整全的方向和策略，務求達至在 2022 年或以前，把棄置於堆填區

的廚餘量減少四成的目標。  

 

 廚餘源頭減量是《廚餘計劃》下一個重要策略，當中涉及的工

作包括 :   

 

廚餘消減活動  

 

自 2011 年起，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聯同各區區議會，在全港各

區舉辦地區性的「廚餘消減活動」，以推動和鼓勵市民及商界從

源頭避免和減少廚餘的產生。直至 2016 年底，我們已先後在

10 個地區，包括觀塘區、荃灣區、屯門區、黃大仙區、灣仔區、

沙田區、葵青區、東區、油尖旺區和深水埗區舉辦「廚餘消減

活動」。  

 

廚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  

 

自 2010 年 6 月起，為鼓勵工商界減少產生廚餘，並將未能避免

的廚餘進行源頭分類來循環再造，環保署與工商業界組成工作

小組，推行「廚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環保署負責協助參與合

作計劃的機構培訓管理員工和前線人員，掌握良好的廚餘管理

方法；同時試行廚餘源頭分類，把所收集的廚餘運送到設在九

龍灣的「廚餘處理試驗設施」進行循環再造並製成堆肥產品，

供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轄下的多個社區公園、本地農場及學校等

使用。環保署亦透過這合作計劃，分別為飲食業、商場及街市

各製訂了一份廚餘源頭分類及回收指引，供業界參考。自 2010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共有 277 間工商業界機構參與環保署

的「廚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收集超過 2 500 公噸由工商業界

已作源頭分類的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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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食香港運動  

 

政府自 2013 年推動的「惜食香港運動」是全港性的廚餘減量運

動，旨在提高公眾對廚餘問題的認知，並鼓勵社會各界改變行

為習慣。環保署為不同界別 (包括街市 /超市、學校、飲食業、

酒店、住宅及購物商場 )提供實用的減廢建議，並制訂「減少廚

餘良好作業守則」，希望透過鼓勵業界遵從良好作業守則以減少

送往堆填區的廚餘。截至 2017 年 2 月，約有 650 間機構／公司

已簽署《惜食約章》，承諾致力減少廚餘。我們將會繼續鼓勵本

地更多商業機構和團體簽署《惜食約章》。政府亦在各區舉行巡

迴展覽，向大眾傳遞惜食信息。為提高餐飲業界的廚餘減量意

識，同時推廣這方面的良好作業方法，環保署為業界舉辦培訓

研習班。截至 2017 年 2 月，環保署已舉辦約 65 場惜食講座，

參加者超過 4 300 人。  

 

為進一步減少產生和棄置廚餘，我們於 2015 年 11 月推出有助

推動減少廚餘產生的「咪嘥嘢食店」計劃，鼓勵餐飲業界提供

餐食份量選擇，讓顧客按食量點餐。截至 2017 年 2 月，約有

830 間食店報名參加。  

 

捐贈食物  

 

政府一直鼓勵捐贈可食用的過剩食物予有需要人士。我們透過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環保基金” )資助，支援非政府組

織從街市、零售店舖及食物批發商回收可食用的過剩食物並分

發給有需要人士。  截至 2016 年 12 月，環保基金已批出大約

3,200 萬元資助 20 個回收及捐贈食物的項目，預計可共回收約

2 300 公噸食物供捐贈給約 190 萬人次。  

 

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  

 

政府透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

計劃  ("計劃 ") ，鼓勵住戶實行減少廚餘，源頭分類，及為屋

苑安裝小型現場處理設施，把廚餘循環再造並生產堆肥。截至

2016年 12月底，該計劃共撥款予 30個屋苑，批准撥款總額為

3,17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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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的施政報告提及，政府將支援大專院校及中小學等機

構，將廚餘即場處理，並且加強師生的惜食文化。此外，我們已展開

有關的籌備工作，研究可否在香港推行強制廚餘源頭分類計劃。我們

現正收集資料，包括本地廚餘源頭分類的經驗，強制源頭分類的外國

經驗及在香港推行強制廚餘源頭分類需要探討的課題等。  

 

 政府一直積極籌備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政府計劃於本年稍

後時間把有關的條例草案提交審議，若條例獲得通過，都市因體廢物

收費預期最快可於 2019 年下半年實施。外地經驗顯示推行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能提供較大誘因讓公眾從源頭減少廢物 (包括廚餘 )  和進行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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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朱凱廸議員臚列於 2017 年 2 月 10 日致財委會主席及環境局局長的信件

中要求當局提供的資料的回應 

 

 

問題(1) 

 

就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廚餘管理工作，本人希望澄清，廚餘收集的運輸費用，是

否由飲食企業支付？ 

 

查環境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10 月 24 日會議紀要，第 61 段的紀錄，提及

「環境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暫時無意就工商業機構運送至有機資源回收

中心循環再造的廚餘向該等機構收費。」 

 

然而，《明報》2015 年 11 月 2 日的報導，提及︰「但據了解，環保署原

要求食肆自行承擔源 頭分類及運輸成本，將廚餘運到廚餘廠，但業界普遍反

應冷淡，署方最終可能要派車輛到食環署及領展管理的街市和熟食市場收廚餘，

變相由公帑補貼，有環團擔心廚餘廠最終淪為大白象工程。」，及︰「環保

署回覆表示，工商界現時負責自行把廚餘運到廢物轉運站或堆填區棄置，

因此政府正積極與各持份者及廢物收集商溝通，鼓勵工商界把廚餘從都市固體

廢物分類，並把已分類的廚餘運到回收設施。政府會提供技術支援、作業守則

及訓練予業界參考，以便業界分類、收集及運輸廚餘等。」 

 

可見，本來環境局打算運輸廚餘費用由飲食企業支付。考慮到垃圾徵費立法，

堆填區加價的大環境，污者自付的大原則，為何環境局局長會於環境事務委員

會答應張宇人議員的要求，不向 飲食業徵收基本的運輸廚餘成本，抑或本

人有所誤會？當局會否考慮改為短於一年的豁免期限？若然，日程為何？

若否，理據為何？ 

 

回應 

 

 在現行安排下，把屬於都市固體廢物的工商業廚餘運往現有廢物處

置設施(包括廢物轉運站和堆填區)，是工商業界的責任。在有機資源回收

中心第一期於本年下半年落成啟用後，有關安排仍會繼續，即由工商業機

構自行負責把廚餘從都巿固體廢物中分類，並把這些已分類的廚餘運往有

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而當中涉及的人手及運輸成本由工商業界自行承

擔。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會為業界安排訓練課程，及提供技術支援和作業守

則等予業界參考，以便業界分類、收集及運輸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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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 

 

上述的環境事務委員會，陳克勤議員提到《好撒馬利亞人法》（ Good 

Samaritan law）的方向，郭家麒議員也提出類似想法。據去年媒體報

導，「2012 年，地球之友抽查 4 間超巿，發現每晚被丟棄的食物平均

有 135 公斤，大部分是過期或損壞了，但亦有三分一根本未過期，例如

麵包、鮮橙及大量鮮綠蔬菜。」就此，超巿目前，據知亦有一定改善，

與「食惜堂」等機構 合作，捐贈食物。然而，媒體亦引述民間團體指出，

並非每間超巿均有捐贈，棄置堆填區的工商廚餘近年不跌反升，每日大

約有一千噸。 

 

請環境局說明，主要超巿丟棄有用食物的最新數據為何。請環境局說明，

為何政府表示當局現 階段無計劃引入《好撒瑪利亞人法》？以小蠔灣例

子計，一座廚餘廠動輒十億，連地價相信達 20 億，往後的二三四五六

期，相信只會更昂貴。若引入類似《好撒瑪利亞人法》，落實推動食物

捐贈，每天能救回多少廚餘，長線令政府節省多少公帑？請環境局提供

統計及估算。 

 

回應 

 

 由於食物在棄置前仍屬資源而非棄置物，加上香港各主要超級市場

丟棄食物的數量涉及個別公司的營運資料，因此環保署並無具體數據。 

 

 我們關注在食物鏈中各個環節可能出現的種種損失，因為這些損失

均意味着我們失去寶貴資源。因此我們認同，過剩食物及未屆「最佳食

用期限」的食物仍可食用，不應丟棄。政府於 2013 年 5 月推出的「惜食

香港運動」推廣減少廚餘，其目的亦包括促進商戶捐贈剩餘食物。 

 

 至目前為止，不同的食物損贈計劃已成功地把可食用的剩餘食物捐

贈予有需要人士。現行由食物安全中心於 2013 年 8 月發出的「食物回收

計劃的食物安全指引」（食物安全指引）亦發揮了保障捐贈食物食用安全

的作用。該指引列明捐贈食物時，不論食物種類及來源為何，均應遵從

食物安全原則。這份食物安全指引已上載政府網站，並與業界、食物回

收組織和非政府機構分享。現時一些食物捐贈計劃的捐贈者和接受者，

在商討及訂立食物捐贈協議時，已考慮指引中有關食物安全及責任的原

則，藉此消除食物捐贈者擔憂因食物安全而可能導致的法律責任問題。

此外，如機構申請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環保基金）資助剩食回收項目，

則該項目團隊中必須有至少一位全職員工擁有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

認可的衞生經理或衞生督導員相關資格，以負責整個項目運作期間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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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安全事宜。由於免除食物捐贈者法律責任的法例涉及食物安全，故政

府必須採取審慎態度，我們現階段尚未有計劃制訂類似《好撒瑪利亞人

法》的法例。 

 

 

問題(3) 

 

請政府說明會否更善用本土農業、康文署園圃，以吸收廚餘？若政府不贊成此

方向，原因為何？請提供較深入之理據。因此方便亦是更環保，及節省更

多政府資源。 

 

同時，政府有否考慮在鄉郊社區，提供合理資源，讓民間團體或環保機構，試

行「鄉村廚餘交予在地農業」之計劃？本人相信，類似建議不但能吸納廚餘，

也對本地農業有一定協助，促進城鄉共生和鄉郊社區，請問環境局會否考慮，

並諮詢農業界、鄉議局及鄉郊居民？ 

 

回應 

 

 現時新界有個別有機耕種農場已採用在地處理廚餘方法來生產堆肥

並用於有機耕種。這做法無論在環境保育、廚餘回收及循環再造等各方面

都有良好成效，故此值得支持和鼓勵。有興趣團體可申請環保基金撥款以

推行同類型項目。政府會繼續鼓勵本土農業、政府部門包括漁農自然護理

署及康樂文化事務署的苗圃等使用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生產的堆肥，剩餘的

還可供市民取用。 

 

 

問題(4) 

 

請闡釋政府對陳志全議員早前就「廚餘強制分類」查詢的答案，提供政府目前

的計劃細節，包括現象觀察、目標、方向、日程、公眾教育、業界諮詢，

等等。本人明白現乃研究階 段，但既然政府能承諾陳志全議員，新增之首

席環境保護主任職位會負責相關工作，本人希望環境局能提供進一步資料，

供本委員會參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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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我們已展開有關的籌備工作，研究可否在香港推行強制廚餘源頭分類計

劃。我們現正收集資料，包括本地廚餘源頭分類的經驗，強制源頭分類的

外國經驗及在香港推行強制廚餘源頭分類需要探討的課題等。 

 

 

問題(5) 

 

考慮到有機回收中心第二期設在沙嶺，亦相信局方的準備工作已就緒，請

環境局向本委員會提供清楚污染數據，因附近已設有包括火葬設施、及 20

萬個骨灰龕位之沙嶺超級殯葬城，上水瀝青廠及不遠之新界東北堆填區。另

亦請局方提供沙嶺廚餘處理設施之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正文（而非摘要），

因沙嶺廚餘處理設施當初選址時，其實並未有出現人口逾 25-35 萬、工作人

口亦逾 20 萬之「新界北發展」。目前政府提供之摘要並沒有說明評估之假設。 

 

回應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環評報告）已於

2013年12月獲環境保護署署長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批准。環評報告

的結果顯示該設施對附近的生態環境、民居，以及發展項目，包括沙嶺墳

場興建骨灰龕、火葬場及有關設施的項目等所產生的環境影響合符法例要

求，不會出現不可接受的影響。有關環評細節和數據，可參閱上載於以下

連結的環評報告： 

http://www.epd.gov.hk/eia/register/report/eiareport/eia_2182

013/index.htm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的交通影響評估預計營運後平均每天約有

70架次車輛前往;由於新增車輛架次數量少，所以不會對該區道路網包括

文錦渡路等主要公路產生交通影響。 

 

 雖然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的交通影響評估在「新界北發展」的

硏究開始前已完成，但由於該設施所產生的車輛架次少，因此預計不會對

「新界北發展」帶來交通影響。  

 

 

問題(6) 

 

有機回收中心第三期據悉設在石崗，請環境局提供目前之研究概要及項目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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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並附地圖，予本委員會參詳。 

 

回應 

 

 我們已在石崗預留一幅面積約為 1.86 公頃土地，發展有機資源回

收中心第三期，預計每天處理 300 噸廚餘。我們計劃在本年內聘請顧問

公司展開環境影響評估及工程可行性研究，其範疇包括處理技術、土地

規劃、環境影響、營運模式等。現附上回收中心的位置圖，以供參考。 

 

 

問題(7) 

 

就整體廚餘處理情況，本人理解，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要尋找飲食企

業提供廚餘是相對容易的。但往後的第二期、第三期，甚至環境局豪言

要興建 5 至 6 座，便會遇上不少困難。本人希望，環境局能提供這方面的

長期分析，說明目前為第一期收集廚餘工作的困難，及克服方法，及第二

期與第三期的收集廚餘工作的困難及對應的估算。 

另外，更重要的是，香港本身有私人廚餘處理公司，小蠔灣廚餘廠或會令人

懷疑，會否政府只是用強大資本和政府的特殊角色去取代民間經營。所

以，本人希望知道 

 

（i）  目前香港有多少私人廚餘處理公司或機構； 

（ii）  分別正處理多少廚餘； 

（iii）  及當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落成後，局方預期對目前的私人

廚餘處理公司或機構的經營的影響，它們將處理多少廚餘。 

 

回應 

 

 我們在《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 2014-2022》下估計香港長遠而

言須設立約五至六個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回收中心)，以處理每天 1 300 至

1 500 噸的可回收廚餘。位於北大嶼山小蠔灣的回收中心第一期，現正進

行施工，預計 2017 年年底投入運作。回收中心第二期則位於北區沙嶺，

預計設施將在 2021 年投入運作。政府亦已在石崗預留一幅土地發展回收

中心第三期。我們會繼續與相關部門合作，為其他回收中心物色合適地點。 

 

 因工商業廚餘相對較容易分類，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及第二期將

主要處理工商業廚餘。環保署早於 2010 年透過「廚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

向工商界推動廚餘源頭分類、收集和循環再造，並協助培訓參與機構的管

理和前線人員掌握良好的廚餘管理，為將來大規模廚餘收集和循環再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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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準備。 

 

 此外，我們一直主動聯絡工商界主要持份者及具備提供廚餘收集服

務的承辦商，共同商議如何把廚餘分類、收集和運送至回收中心作循環再

造，同時制定可行的作業守則及指引。我們已收到若干主要工商界持份者

的正面回應，他們日後會自行安排從工商業處所，包括商場、酒店及街市

所產生的廚餘運往屆時已啟用的回收中心第一期。我們會繼續與更多工商

界持份者合作，以便他們收集和運送經源頭分類後的廚餘，務求回收中心

第一期逐步達至其最高處理量。 

 

 我們亦正與食環署和房屋署探討，以將食環署和房屋委員會轄下街

市、熟食中心及商場內所產生的工商業廚餘經源頭分類、收集及運送到回

收中心第一期。 

 

 政府已於 2017 年 3 月開展「有機廢物的收集和運送至有機資源回收

中心」的可行性研究，審視現時由家居、工商業機構、教育機構，以及政

府機構所產生的有機廢物收集及運送方案，預計該研究可於 2018 年完成。 

 

 據了解，目前香港大約有數間私人廚餘處理公司或機構，包括一間

位於環保園的魚糧製造廠，現正處理每天約 25 公噸廚餘。 

 

 在 2015 年，棄置於堆填區的廚餘量平均為每日 3 382 公噸，政府興

建/計劃中的回收中心第一期(每天 200 噸廚餘)、第二期(每天 300 噸廚餘)

及第三期(每天 300 噸廚餘) 合共的每天處理量不足以應付全港每天所產

生的廚餘。因此，政府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和私營廚餘處理機構可以互相

配合及互補不足。我們亦歡迎私營機構參與發展未來的回收中心。我們對

私營機構的方案及建議，包括在政府的選址或私營機構建議的其他地點發

展回收中心，抱持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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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三期的位置圖 
 

 
 

 




